
中共河源市委组织部
河组干 〔2017〕 23号

关于梁小菊等同志任职的通知

各县 (区 )党 (工 )委 ,市直和中央、省驻河源副处以上各单位 :

经市委研究,决定 :

梁小菊同志任市统计局党组成员、总统计师 (试用期一年 );

刘贵梅同志任市妇女联合会副调研员;

叶小权同志任市科学技术局副调研员;

刘清明同志任市水务局副调研员;

黄小青同志任源城区工业园管理委员会主任(高配副处级 );

赖志忠同志任源城区土地规划管理大队大队长 (高 配副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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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 );

级 );

郭先建同志任东源县工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任(高配副处

杨海华同志任龙川县工业园管理委员会主任(高配副处级 )。

■

报

送

抄

抄

市委常委,市人大常委会党员副主任,副市长,市政协主席、党员副主席。

本部领导、备科室。

中共河源市委组织部办公室 2017年 2月 8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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